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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2〕15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证上〔2022〕13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等有关规定，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所有投资项目已于 2021年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对相关募

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处理。 由于 2个募集资金户被公司债权人申请财产保全处于冻结状态暂无法进
行销户处理。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2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2.70万元。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3 号文核准，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8,000,000.00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按面值发行，共计募集资金 800,000,000.00 元，扣除承
销及保荐费 8,962,264.15 元（不含税）后，实际收到的金额为 791,037,735.85 元，已由主承销商华英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年 3月 18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
费和印刷费等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 2,235,849.05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 788,801,886.80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前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
资，并出具了天健验〔2020〕3-15号《验证报告》。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以前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40,562.83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

等的净额为 475.51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为 0.00万元。 2022 年度实际使用
募集资金 9,699.38万元，2022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33.05 万元，2022
年度收到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为 0.00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50,262.21 万元，累计收到的
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508.56万元， 累计收到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为 0.00
万元。

2021年 11月 15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0万元， 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延期归还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实际用募集资金 2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9,350.12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以及购买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收益和可抵扣进项税)。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
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针对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公司及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全资子公

司广东美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华英证券分别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行、东
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滘支行、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滘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分行、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
照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有 2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余额

1 活期存款 27,075.09

合计 27,075.09

活期存款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1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 625688680 19,990.51 活期存款

2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厚街支行 395050100100184588 7,084.58 活期存款

合计 27,075.09

说明：（1）2021年 7 月 2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2021年 8月 16日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至此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所有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公司
将对相关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处理。

（2） 目前上述 2个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账户被公司债权人申请财产保全处于冻结状
态，暂无法进行销户处理。

2、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有 7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余额

1 活期存款 93,501,168.08

合计 93,501,168.08

活期存款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1 搜于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东莞分行 20344199900100000650301 153,472.55 活 期 存

款

2 广东美易达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东莞分行 20344199900100000653691 60,061,747.77 活 期 存

款

3 广东美易达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道滘支行 030010190010033954 390,405.16 活 期 存

款

4 广东美易达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东莞银行道滘支行 548000012855130 2,940,829.13 活 期 存

款

5 广东美易达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东莞
虎门支行 38890188000029192 29,951,377.54 活 期 存

款

6 广东美易达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南粤银行广州
东圃支行 980001230900005617 3,235.83 活 期 存

款

7 广东美易达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南粤银行东莞
分行 940001230900008771 100.10 活 期 存

款

合计 93,501,168.08

说明： 目前公司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分行开立的账号为 20344199900100000650301 的专户
被公司债权人申请财产保全处于冻结状态，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账户余额为 153,472.55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附件 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期无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 11月 15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延期归还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并
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延期归还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截至 2022
年 6月 30日公司实际用募集资金 2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四）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无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五）本期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期无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时尚产业供应链总部（一期）项目，该项目建设

期 3年，目前处于建设期，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一）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所有投资项目已于 2021年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对相关募

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处理。 由于 2个募集资金户被公司债权人申请财产保全处于冻结状态暂无法进
行销户处理。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2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2.70万元。（二）时尚产业
供应链总部（一期）项目

截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 该项目 7 个已使用的募集资金专户中的 1 个专户被冻结， 涉及资金
15.29万元；该项目用地被查封；公司持有的该项目实施子公司 9,726.82万股股权被冻结。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2021 年 7 月 3 日、2021 年 8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分别发布了《2021-044：关于
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及部分资产被冻结的公告》《2021-057： 关于新增部分逾期债务及部分资产被冻结
的公告》《2021-085：关于新增部分逾期债务及部分资产被冻结的公告》，披露了账户冻结、股权冻结及
土地查封信息，但公司在 2021年 8月 30日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披露“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未充分披露上述查封冻结情形。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该项目 7个募集资金专户中的 1个专户被冻结，涉及金额 15.35 万元，该
项目用地被查封，搜于特持有该项目实施子公司全部股权被冻结。

受疫情影响，公司业绩下滑，资金紧张，已出现多笔债务逾期，及由此导致的多宗诉讼仲裁，公司
难以将已补流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急需流动资金化解流动性危机，渡过难关，
推动公司平稳发展。 为此，经审慎研究，2021年 11月 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 20,000万元，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延期归还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未按期将 2020年审批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

附件 1：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1日
附件 1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8,880.1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9,699.3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50,262.213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
目
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
更 项 目
（含部分
变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1)

本年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 ＝(2)/
(1)

项 目 达 到
预定
可 使 用 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时尚产业供
应 链 总 部
（一期）项目

否 80,000.0
0

80,000.
00 9,699.38 50,262.21 62.83 －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80,000.0
0

80,000.
00 9,699.384 50,262.21 62.83 － 不适用 不 适

用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项目）

时尚产业供应链总部（一期）项目，建设期 3 年，本年度属于建设期，未产
生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年 11月 16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时尚产业供应链总
部（一期）项目”闲置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人民币及其利息收入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至董事会批准日期不超过 12个月。
2021年 11月 15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关于延期归
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延期归还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延期归
还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日公司实际用募集资金 2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
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按要求存放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详见本报告“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二)�时尚产业供应
链总部（一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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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 2022 年
半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 2022 年半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
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情况概述
1、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真实、准确反映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经公司及所属
子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 对存在有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公司
2022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300,701,248.61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按资产类别列
示如下：
项目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元）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111,825,656.30
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 46,026,882.75
存货跌价准备 8,212,382.90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686,749.52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33,949,577.14
合计 300,701,248.61

2、核销资产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决定对部分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进行核销，核
销金额共计 25,913,861.59元，其中：应收账款 24,070,317.72元，其他应收款 1,843,543.87元。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共计 300,701,248.61 元， 减少 2022 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00,701,248.61元， 减少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00,701,248.61 元。 本次核销金额共 25,913,861.59
元，往期已计提坏账准备，对报告期内损益无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不会对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坏账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对于应收款项，公司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

计量损失准备。 按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的
组合方法，2022年半年度应收账款新增计提坏账准备 11,182.57万元， 主要是应收账款账龄增加及个
别应收账款按单项进行减值测试，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增加所致。

2022年半年度其他应收款新增计提坏账准备 4,602.69万元， 主要是其他应收款账龄增加及个别
其他应收款按单项进行减值测试，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增加所致。

（二）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2022 年半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821.24 万元，参考

最近的销售价格估计预计售价，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
的差额合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三）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2022 年半年度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68.67 万元，主

要是因为医疗业务已停产， 公司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在资产负债表日有进一步发生减
值迹象，按其估计可收回金额计提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四）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2022 年半年度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3,394.96

万元，主要是对外长期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单位经营情况预计可收回金额计提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2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遵循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是根据相关资
产的实际情况， 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能公允的反映资产状
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
资产。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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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 日披露了《2022-012：关于被债权

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2022-013：关于公司签署＜破产重整之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 债权人南
昌泰顺制衣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 于 2022
年 2月 25日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公司已于 2022 年 3 月 1

日与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之投资意向协
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现将相关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破产重整申请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裁定书，申请人的申请是否被法院裁定受

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重整工作，密切关注相关情况
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1、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虽然目前债权人提交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但是该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后续公司是否进入

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的通知。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
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

2、 公司与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重整投资意向协议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与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之投资意

向协议》为意向协议，旨在载明双方就重整投资初步达成的意向，以促进双方后续开展进一步的具体
商谈。 本次合作的具体内容以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及届时签署的具体协议为准，尚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3、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 9.4.1条第（七）项的规定，如果公司被法院

受理重整，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4、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存在终止上市交易的风险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 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

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但是，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
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第 9.4.17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将被终止上市交易。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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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搜于特 股票代码 00250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廖岗岩 孙曌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 1号 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 1号

电话 0769-81333505 0769-81333505

电子信箱 lgy@celucasn.com syt@celucas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71,389,957.58 2,797,790,942.46 -6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2,861,525.67 -1,335,347,331.08 5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612,890,760.81 -1,306,712,574.50 53.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12,652.63 -421,323,670.92 98.9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44 5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41 51.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98.51% -42.98% -1,955.5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5,300,620,506.98 6,752,339,065.90 -2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5,284,510.02 336,746,981.69 -181.7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6,74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马鸿 境内自然人 17.70% 540,131,416 448,832,491

质押 471,483,900

冻结 290,948,936

广州高新区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8.17% 249,250,540

邓建华 境内自然人 4.09% 124,911,600

广东兴原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6% 23,119,149

质押 23,000,000

冻结 23,119,149

钟恒光 境内自然人 0.61% 18,499,863

孙长美 境内自然人 0.48% 14,524,953

陈永华 境内自然人 0.47% 14,308,800

彭淑芳 境内自然人 0.42% 12,700,000

王鹏程 境内自然人 0.27% 8,365,600

占学杰 境内自然人 0.26% 7,938,5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为马鸿先生与妻子黄晓旋女士共同设立。 除以上
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 股东孙长美通过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524,953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524,953股。
（2）股东陈永华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31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998,8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308,8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可
转换公司债券

搜特转债 128100 2020 年 03 月
12日

2026 年 03 月 12
日 79,819.46 0.60%001

注：001 第一年 0.40%、第二年 0.6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 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103.21% 92.87%

流动比率 0.64 0.77

速动比率 0.58 0.7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26 -13.6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61,283.98 -130,671.26

EBITDA全部债务比 -9.89 -0.29

利息保障倍数 -2.49 -14.41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0.33 -3.98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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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搜于特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以书面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马鸿先生召集和主持，
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其中董事林朝强、廖岗岩、黎自明、伍骏出席现场会议，董事马
鸿、古力群、独立董事金征、陆继强、何君以通讯方式参会并进行表决。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审议，以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9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搜于特：2022 年

半年度报告》；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
《证券时报》等相关媒体上的《2022-081：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9名董事同意，0 名董事反对，0 名董事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专项报告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等相关媒体上的《2022-
082：关于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9名董事同意，0 名董事反对，0 名董事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计提 2022 年半年度资产减值准备
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真实、准确反映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经公司及所属
子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 对存在有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公司
2022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300,701,248.61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决定对部分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进行核销，核
销金额共计 25,913,861.59元，其中：应收账款 24,070,317.72元，其他应收款 1,843,543.87元。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遵循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是根据相
关资产的实际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能公允的反映资产
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
销资产。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等相关媒体上的《2022-
083：关于计提 2022年半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2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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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了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
出。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柴海军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 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审议以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审议，以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3名监事同意，0名监事反对，0名监事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搜于特：2022 年

半年度报告》；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
《证券时报》等相关媒体上的《2022-081：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3名监事同意，0 名监事反对，0 名监事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专项报告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等相关媒体上的《2022-
082：关于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3名监事同意，0 名监事反对，0 名监事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计提 2022 年半年度资产减值准备
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等相关媒体上的《2022-
083：关于计提 2022年半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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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8月 30日（星期二）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8 月 30 日 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8 月 30 日 9:
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 522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季俊虬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3 名，代表股份 83,773,1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9.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0 名，代表股份 80,899,1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7.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3名，代表股份 2,873,9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 55 名，代表股份 15,184,6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 12 名，代表股份 12,310,6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2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 43 名， 代表股份 2,873,979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39%。
8、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列

席会议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情况 审议

结果表决
意见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非独立董事季俊虬 同意 83,792,129 100.02% 通过
1.02 非独立董事邓晓娟 同意 83,760,129 99.98% 通过
1.03 非独立董事王清 同意 83,770,129 100.00% 通过
1.04 非独立董事陈军 同意 83,770,129 100.00% 通过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独立董事周世虹 同意 83,780,129 100.01% 通过
2.02 独立董事杨模荣 同意 83,779,129 100.01% 通过
2.03 独立董事李进华 同意 83,760,129 99.98% 通过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 非职工代表监事汪琴 同意 83,773,129 100.00% 通过
3.02 非职工代表监事陈秋华 同意 83,773,129 100.0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比例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非独立董事季俊虬 同意 15,203,609 100.13%
1.02 非独立董事邓晓娟 同意 15,171,609 99.91%
1.03 非独立董事王清 同意 15,181,609 99.98%
1.04 非独立董事陈军 同意 15,181,609 99.98%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独立董事周世虹 同意 15,191,609 100.05%
2.02 独立董事杨模荣 同意 15,190,609 100.04%
2.03 独立董事李进华 同意 15,171,609 99.91%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 非职工代表监事汪琴 同意 15,184,609 100.00%
3.02 非职工代表监事陈秋华 同意 15,184,609 1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李梦、车继晗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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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公司 2022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后，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要求，以口头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22年 8月 30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董事 1 人，独立董事周世虹先生以
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并表决。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季俊虬先生主
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季俊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审议结果：通过
2、《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邓晓娟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审议结果：通过
3、《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邓晓娟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审议结果：通过
4、《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清女士、戴天鹤先生、许学余先生、夏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审议结果：通过
5、《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夏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审议结果：通过
6、《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勾绍兵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审议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选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季俊虬先生、杨模荣先生、李进华先生组成。
审计委员会由杨模荣先生、周世虹先生、季俊虬先生组成。
提名委员会由李进华先生、周世虹先生、邓晓娟女士组成。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周世虹先生、杨模荣先生、王清女士组成。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审议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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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公司 2022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成员后， 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
限要求，以口头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22年 8月 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
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非职工代表监
事汪琴女士主持。

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汪琴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审议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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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1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 同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组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4名，独立董事 3名，具体如下：
非独立董事：季俊虬先生（董事长）、邓晓娟女士（副董事长）、王清女士、陈军先生。
独立董事：周世虹先生、杨模荣先生、李进华先生。
上述董事均符合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 任期自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人数不少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
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查无异议。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第五届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季俊虬先生（主任委员）、杨模荣先生、李进华先生；
审计委员会：杨模荣先生（主任委员）、周世虹先生、季俊虬先生；
提名委员会：李进华先生（主任委员）、周世虹先生、邓晓娟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周世虹先生（主任委员）、杨模荣先生、王清女士。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将自动失去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在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中占多数，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杨模荣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以上董事会成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34）。

二、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 2名，职工代表监事 1 名。 公司于 2022

年 8月 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公司与会职工代表民主选举，一致同意金明先生（简
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非职工代表监事：汪琴女士（监事会主席）、陈秋华女士；
职工代表监事：金明先生。
上述监事均符合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 任期自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以上各位监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2年 8月 1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38），职工代表监事的简历详见附件。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经理：邓晓娟女士；
副总经理：王清女士、戴天鹤先生、许学余先生、夏军先生；
董事会秘书：夏军先生；
财务总监：勾绍兵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任期三年，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秘书夏军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规定。 董事会

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51-65350370
传真：0551-65350370
电子邮件：zqb@lifeon.cn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程序、 审议程序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等

进行了审查，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
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刘守金先生因连续担任独立董事已满 6 年， 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对刘守金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唐中贤先生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监事

会对唐中贤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31日
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简历
邓晓娟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 4月出生，研究生，执业药师、高级经济师。 曾

任安徽诚志医药营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安徽大东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安
徽立方药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安徽立方连锁药房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诚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金寨立方制药有限公司董事等；现任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合
肥大禹制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邓晓娟女士现持有公司股份 85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2%），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清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 11月出生，研究生，主任药师。 曾任合肥制药厂
制剂车间、质量监督处质监员、工程师，安徽大东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质量管理部经理，合肥立方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本部工厂副总经理，合肥诚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
理；现任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任合肥诚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王清女士现持有公司股份 85.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1%），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戴天鹤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 8月出生，本科。 曾任职于安徽大东方药业有
限公司、南通百姓缘大药房有限公司、安徽立方药业有限公司，曾任金寨立方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执
行董事等，现任安徽立方连锁药房有限公司总经理。

戴天鹤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36.63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0%），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许学余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 2月出生，本科。曾任蚌埠干部学校教员，蚌埠
高等专科学校教员，安徽大东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物料部经理，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行政部经理，合肥诚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诺瑞特制药有限公司监事等；现任合肥立
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许学余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85.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1%），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夏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 1月出生，本科。 曾任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药物研究所所长助理、药物制剂室主任，金寨立方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营销事业部营销三部副总经理；现任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夏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勾绍兵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 7月出生，本科。 曾任安徽三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主办会计，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委派财务部长，安徽三联交通应用技术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任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勾绍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金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 9月出生，大专学历。曾任职于合肥制药厂、安徽

大东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现任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本部工厂车间主任。
金明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26.59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2%），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